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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33号建议的答复意见

“关于修改《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几点建议”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强化调解工作基础性作用。全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工作指导，贯彻落实全国调解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是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制定《北京市基层人民调解指导办法》，对基层调解工作进行全面规范；认真落实《司法部关于充分发挥调解职能作用切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通知》要求，督促指导村（社区）、乡镇（街道）调委会定期完成矛盾纠纷普遍排查，并结合“两会”期间服务保障以及市委平安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部署，做好重点时期、重点领域排查调解工作，努力实现基层常见、多发矛盾纠纷应调尽调、就地化解。二是推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发展。制定《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指导办法》，规范指导行专调解组织管理及业务工作开展；市、区司法行政机关分别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摸底调研，全面核对行专调解组织、人员、案件等数据情况，实现行专调解情况清、底数明，推动重点领域行专调解工作；召开全市调解工作推进会和市属行专调解组织业务培训会，加强工作部署和业务指导。三是推进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深化诉调对接，联合市高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协调联动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的意见》；推进警调对接，先后与市公安交管局事故处、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召开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基层治安与民间纠纷调解工作推进会；加强与市总工会合作，推进新业态领域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联合市工商联召开座谈会，推进商会人民调解工作；联合市妇联开展活动，推动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工作。通过多元解纷机制形成，促进各类纠纷化解机制衔接配合，增强调解工作的整体性、集成性、协同性和效能性。

（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保障。为了确保人民调解工作正常开展，调动广大人民调解员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独特作用，司法行政部门与财政、人民法院等部门加强协调，先后研究制定了《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基层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的通知》，相继明确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的开支范围和保障办法，案件补贴的对象和范围、案件分类和补贴标准、补贴发放程序和相关管理要求，以及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主体和专职人民调解员应有一定的待遇保障等内容，为促进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经费保障政策支持。

各区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在严格履行保障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本区财力状况等因素积极探索创新经费保障机制，形成了具有本区特色、符合基层需要的工作经验。对于发展专职调解队伍、培育调解服务品牌、激发调解员工作热情、提高调解工作质效等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做实人民调解员指导和培训工作。各相关部门充分认识到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关键，加强业务指导，做实培训工作。一是人民法院壮大驻院人民调解员队伍，全面推行“人民调解进立案庭”工作，培养法院系统调解工作的骨干力量和调解品牌，在法院系统全面推行“1+N”调解速裁团队模式，强化法官对调解员工作的指导，制定《北京法院特邀调解员培训办法》，编写出版《调解员调解指引》，组织开展调解能力培训班，有针对性的开展调解员培训活动，努力提高调解员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准。二是司法行政系统落实分级培训制度，市、区司法局定期开展调解工作培训班，乡镇（街道）司法所组织初任调解员培训活动。2024年，市司法局开展京津冀调解工作联学共建培训活动，以腾讯会议直播方式，组织京津冀三地调解员9.2万余人次；指导北京人民调解协会先后开展两次全市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工作。三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印发《北京市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公共法律服务系列职称专业实行动态调整，根据本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实际，对发展势头良好，评价需求旺盛的新兴公共法律服务行业，如法律援助、仲裁、调解等，符合条件的适时增设为新的职称专业。

二、下一步工作思路
全国调解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全面加强队伍建设，切实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爱护，切实加强调解员队伍教育管理。为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合格、熟悉业务、热心公益、公道正派、秉持中立的首都调解员队伍，根据您的建议，我局及市财政局、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将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工作：
一是司法行政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关于充分发挥调解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 助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完善诉调、检调、访调、警调等衔接联动工作体系，探索律师调解、商事调解、行政调解等工作机制，助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新时代首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深化实化、高质量发展。市司法局将积极会同市财政局研究完善调解工作保障机制，进一步探索符合人民调解工作实际的案件补贴制度。关于《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修改建议，我们认为通过上述措施能够进一步适应当前基层调解工作需要，而其他选聘条件、工作职责等内容契合当前形势，并无修改必要。实际工作中，司法行政部门将继续落实分级培训制度，优化专兼职相结合的人民调解员队伍结构，开展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不断提升调解员的能力素质与工作水平。

二是人民法院将持续深化“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机制，不折不扣落实“四个统一”要求，继续加强调解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调解员统一编入审判团队工作优势，强化速裁法官指导调解职责，加强对调解工作的全程指导；扎实推进特邀调解员的政治、业务、职业道德一体化培训，及时总结调解经验做法，通过出台类案调解手册、以案讲法、日常个案指导等方式，提升调解员的业务能力水平。

三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结合新时代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发展现实需要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改革要求，全面梳理职称改革工作存在的难点痛点问题，会同市司法行政部门研究增设调解职称评价专业的可行性，充分调研、深入研究，努力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评价制度环境，吸引更多优秀专业人才加入人民调解队伍。


